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关于做好2025年浙江省省级工法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建委（建设局），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根据《浙江省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浙建〔2022〕2号），现就做好2025年浙江省省级工法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荐数量
为提升省级工法申报质量，强化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审核推荐责任，根据“分级管理、好中选优、总量控制”的原则，依据近3年各市（部门）获得省级工法的数量和推荐工法通过率，今年各市（部门）申报省级工法分配名额详见附件1，超过分配名额的不予受理。

二、申报条件

根据《浙江省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三、申报资料
申报单位统一汇总本单位完成的工法，每项工法提供申报电子文档资料1套，按以下编号顺序分别扫描成单独的PDF文件：
1.《浙江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报表》（附件2）；
2.《工法文本》，按《工程建设工法编制标准》（DBJ 33/T1268-2022）的要求编写，文本中要有不少于10张反映工法核心工艺的照片（有条件可附影像资料），不得出现编写单位及编写人的名称及相关信息，文本统一用A4纸，标题用三号、内容用四号宋体字，行间距均为1.5倍；

3.如超出8年有效期重新申报的，另附原《工法文本》及批准文件；
4.企业级工法发布文件；

5.《工程建设工法工程应用证明》（附件3），以及应用工程的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竣工验收证明；

6.《工程建设工法经济效益证明》（附件4）；

7.如有工法关键技术的鉴定证明或与工法内容相应的工程技术标准，提供相应扫描件；

8.如有科技查新报告（工法关键技术属于填补国内空白时），提供相应扫描件；

9.如有工法关键技术的专利证书和科技成果的奖励证明，提供相应扫描件。
电子文档资料按序“打包压缩”并注明申报单位后由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和省级有关部门汇总统一用U盘上报。

四、申报程序
1.申报省级工法的企业，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外企业为工法实践应用任一工程所在地）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或省级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2.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有关部门对企业上报的工法进行审核并推荐上报至省建设厅。

3.省建设厅组织专家评审，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五、相关要求

1.请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和省级有关部门及时通知本辖区（行业）企业积极申报省级工法。要充分发挥本地区（行业）省级工法评审专家的技术力量，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和分配名额把好审核推荐关，切实提高工法申报质量。对涉及装配式建筑、装配化装修、智能建造、质量通病防治等方面的工法，给予优先考虑。

2.申报企业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如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申报省级工法的，一律取消其申报资格（如已获得省级工法的，撤销其称号），予以全省通报，3年内不受理其申报省级工法，并作为不良信息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3.请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和省级有关部门于2025年5月20日前，将《2025年浙江省省级工法申报汇总表》（附件5，加盖公章扫描件和Excel格式）和企业申报材料（以电子资料形式）统一汇总后用U盘送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联系人：汪蕾（省建管总站），电话：0571-81050918；陈洁如（省工程质协），电话：0571-85099252，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425号瑞祺大厦5楼510室。

附件：1.《2025年省级工法申报推荐数量表》
2.《浙江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报表》

　　  3.《工程建设工法工程应用证明》

　　  4.《工程建设工法经济效益证明》

　　  5.《2025年浙江省省级工法申报汇总表》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年4月2 日

抄送：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附件1
2025年省级工法申报推荐数量表      

	序号
	推荐单位/地市
	推荐数量（项）

	
	
	

	1
	杭州
	160

	2
	宁波
	110

	3
	温州
	40

	4
	湖州
	30

	5
	嘉兴
	40

	6
	绍兴
	60

	7
	金华
	45

	8
	衢州
	20

	9
	舟山
	5

	10
	台州
	35

	11
	丽水
	10

	12
	交通
	25

	13
	水利
	10

	合计
	590


附件2
浙江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

申报表
工法名称 ：                                   
专业类别 ：                                     
申报单位 ：                                   
推荐单位：                                      
申报时间：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制

填 写 说 明
1.“申报单位”栏：应为工法的完成单位全称（如联合申报的，由完成工法的2家申报单位分别填写，其中“申报单位1”为牵头申报的施工企业）。

2.“专业类别”栏：请在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安装工程对应项中划“√”，申报表封面直接填写。

3.“专业分类”栏：填写“专业类别”项下的分类。

“房屋建筑工程”项下分类包括：（1）地基与基础（2）主体结构（3）钢结构（4）装饰与屋面（5）节能（6）水电与智能（7）其他；

“土木工程”项下分类包括：（1）公路（2）铁路（3）隧道（4）桥梁（5）堤坝与电站（6）矿山（7）其他；

“工业安装工程”项下分类包括：（1）工业设备（2）工业管道（3）电气装置与自动化（4）其他。

如没有对应专业，请填写“其他”并注明自己认可的专业分类。

3.超出有效期的省级工法有创新和发展的可重新申报，需其在有效期内经过2项及以上工程实践应用。

4.“竣（交）工时间”是指该工法应用的工程完成竣工验收或交工验收（除房屋建筑、市政工程之外的其他工程）的时间。

5.工法关键技术涉及有关专利的，应注明专利号、专利权人。

6.“工法形成企业技术标准情况”栏：该工法已形成了企业技术标准的，填写此栏，填写内容包含企业技术标准名称、编号和发布时间等。

	申报单位声明

	1.我们本次填报的《浙江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请表》及所附工法文本内的全部数据、内容是真实的。此次省级工法申请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我们愿接受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理。

2.本次申报工法《××××××××××××××》的全部文本内容不可撤销地授权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予以公开。

申报单位1（盖章）       申报单位2（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法名称
	

	专业类别
	□  房屋建筑工程

□  土木工程

□  工业安装工程
	专业分类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1
	

	
	通讯地址
	
	资质等级
	

	
	联系人
	
	电话
	办电：

手机：

	
	单位名称2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办电：

手机：

	主

要

完

成

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工法    应用

工程    情况
	工程名称1
	
	工程规模
	

	
	开竣（交）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区
	

	
	工程名称2
	
	工程规模
	

	
	开竣（交）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区
	

	
	工程名称3
	
	工程规模
	

	
	开竣（交）工时间
	
	工程所在地区
	


	工法关键技术名称、组

织评估的单位和时间
	

	工法关键技术获科技

成果奖励情况
	

	工法关键技术获专利情况（专利号、专利权人）
	

	工法形成企业技术

标准情况
	

	原工法名称、完成单位、省级工法批准文号及工法编号

(重新申报工法填写此栏)
	

	工法内容简述：





	关键技术：



	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水平比较）：



	工法应用情况及应用前景：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节能环保效益：



	省级工法推荐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关键技术及专利权属无争议、无纠纷声明

	本工法包含专利

（专利名称、专利号、专利权人）
	

	本工法主要完成人在此声明：

1.本工法及声明人在本工法的研发完成及应用过程中的所有工作成果，其所有权无争议地属于本工法完成单位。

2.声明人与本工法的其他主要完成人以及任何第三人不存在任何与本工法有关的权属争议。

3.本工法所涉及专利，按“专利权人授权声明”处理。

以上事项如发生产权争议，由声明人自行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工法完成单位在此声明：

1.本工法及完成人在研发完成及应用过程中的所有工作成果，其所有权无争议地属于声明单位。

2.声明单位与本工法的主要完成人以及任何第三方不存在任何与本工法有关的权属争议。

3.本工法所涉及专利，按“专利权人授权声明”处理。

以上事项如发生产权争议，由声明单位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单位1：（盖章）   声明单位2：（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工程建设工法工程应用证明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

概况
	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m2）
	
	工程造价（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工程地点
	

	工法名称
	

	工法应用部位及应用效果情况说明：

	附：工程照片

	证明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工程建设工法工程应用证明”由应用工法工程的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盖章，并提供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2.工程照片为反映工程全景及工法核心工艺的照片。

附件4
工程建设工法经济效益证明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工程

概况
	结构类型
	
	建筑面积（m2）
	
	工程造价（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工程地点
	

	工法名称
	

	通过开发和应用工法与传统方法比较经济效益情况分析说明：

	证明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工程建设工法经济效益证明”由应用工法的完成单位财务部门证明。

附件5
2025年浙江省省级工法申报汇总表

（请仔细填写并校对，上报数据以此表为准）

推荐单位（公章）：                          

	序号
	申报单位
	是否联合申报
	联合

申报

单位
	工法名称
	专业

类别
	专业

分类
	主要完成人员
	是否为企业级工法
	是否已经过 2 项及以上工程实践应用
	应用项目

情况一
	应用项目

情况二
	经济效益（万元）
	是否装配式建筑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备注

	
	名称
	资质等级
	
	
	
	
	
	
	
	
	项目面积（㎡）
	工程造价（万元）
	项目面积（㎡）
	工程造价（万元）
	
	
	
	
	

	
	我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建筑施工企业/实践工程项目均在我省的省外建筑施工企业
	特级/壹级/贰级/叁级
	是/否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安装工程
	根据附件2申报表填写说明分类
	XXX

XXX

XXX

XXX

XXX
	是/否
	是/否（已办理竣工验收或交工手续）
	km/万㎡
	万元
	km/万㎡
	万元
	万元
	是/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